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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 

112 年度卑南溪后湖段疏濬土石採售分離作業計畫-保全標 

共同供應契約-附約 
 

茲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以下簡稱機關)與○○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廠商）經雙方合意增訂本服務附約，條文如下： 

第一條：雙方之權利義務等契約關係均明定於集中採購共同供應契約，本約屬

附約性質，係針對業主要求及補充事項加以明訂或規範，如有牴觸時，

以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理各機關、學校辦理112年度「警衛

勤務」共同供應契約採購案 (招標案號：LP5-111045)為主。 

第二條：工作標的物、地點、範圍： 

一、名稱：卑南溪后湖段疏濬土石採售分離作業計畫-保全標 

二、地點：台東縣鹿野鄉。 

三、範圍：卑南溪后湖護岸間 (大斷面 R53 至 R54) 河段。 

四、承攬價金：新台幣壹佰柒拾柒萬捌仟零佰參拾壹元整，NT$：

1,778,031 元（預估契約金額）。 

後續驗收時依廠商實際供應、服務數量（人員出勤時數總和）乘

以契約單價 203.25 元/小時（112 年度東區第一級定期性警衛勤務

決標單價 48,779 元➗240 小時/月=203.25 元/時），辦理結算。 

第三條：工作事項： 

疏濬區運輸車輛出入管控（一進兩出）、收取料單（進入、離場均應收

取）、車號及購買廠商名稱登錄、監控錄影監視、每處監控資料錄製成

光碟或另存於其他儲存裝置(每處、每日)、道路交通指揮管控、砂石

車防塵措施管控、防塵網下拉至少 15 公分始得放行，疏濬區夜間巡視、

疏濬機具及疏濬區保全等工作。 

第四條：工作內容： 

一、保全維護工作：依照「警衛勤務作業實施要點」各項規定執行勤

務。並依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辦理 112 年度集中採購共同供應

契約(警衛勤務)契約條款辦理。 

（一）、執勤人員、時間： 

卑南溪后湖段疏濬土石採售分離作業計畫-保全標作業期

間約為 86 天，預計自 112 年 3 月 2 日～112 年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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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出料作業天保全需求人數：白天班 9 員(含省道進出口

交通指揮及地磅現場操作各 3 員；出入口管制檢查、機動巡

視疏濬工區及組長各 1 員)、出入口管制站夜間大小夜班各 2

員，合計=9+4=13 員。 

無法出料作業天保全需求人數；日、夜共 3 班，每班 2 員(出

入口管制檢查＋機動巡查)，合計=2*3=6 員。 

預估實際工期=150 天(疏濬土石採售分離作業計畫)-管制

站及施工便道施設 45 天(含設備測檢(試)驗、部分驗收)

=105 天。 

廠商應具有機動人員，隨時增援輔助巡查之行動，如機關通

知需增加保全員時，廠商應依機關要求人數，增派人員執

勤，增派之人員按契約單價計列。 

◎預估正常出料日作業：105 天-31 天(預估不出料日)-預估提

前提貨完成 19 天＝55 天。 

白天班 9 員(含組長、出入口管制檢查、機動巡查疏濬工

區各 1 員，地磅操作紀錄及省道進出口交通指揮各 3 員，

3+2*3=9 員)＋出入口管制站夜間大、小夜班各 2 員(2*2

=4 員)，合計=9+4=13 員。 

預估作業時數：（9 員×12 小時＋2 員×6 小時×2 班）×55

天=7,260 小時。 

◎預估無法出料日作業：31 天（含國定及民俗假日、連假彈性

放假日、星期日、颱風及豪雨天等）。 

全天日、夜共 3 班，每班 2 員(出入口管制檢查＋機動巡

查)，合計=2*3=6 員。 

預估作業時數：（2 員×8 小時×3 班）×31 天=1,488 小時。 

◎合計人員作業時數=7,260+1,488=8,748 小時。 

◎預估契約金額=8,748 小時×203.25 元/小時=1,778,031 元。 

（二）、保全人員不得有前科紀錄，值勤時穿著制式制服並配戴應有之

配備，並應受機關及稽察人員就執勤人員管理有關事項稽查，

不得拒絕。 

（三）、執勤人員除收取料單外，亦應負責維護疏濬區內（包括防火、

防盜、傷害、破壞及歹徒滋事騷擾…等事件）緊急事件或突發

事件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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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勤人員應填寫執勤日誌（廠商自備），機關得隨時查核，契

約結束應將值勤日誌送機關存檔備查。 

（五）、執勤人員應於夜間加強巡視（廠商應自備照明設備），及檢查

監視錄影系統正常運作情形。未執行巡邏勤務時，應駐守於警

衛室，不得擅離。 

（六）、疏濬出料時間，執勤人員應負責收取運輸車輛空車進入料單及

已裝載運離料單，並檢視其裝載之土石是否平斗及其他裝載規

定是否合格（如蓋帆布、防塵網、清潔、洗車等）。 

（七）、監視錄影系統應 24 小時保持開機監視狀態，並有備用系統，

硬碟內錄存之影像並應每日定時燒錄成光碟片或另存於其他

儲存裝置，若監視錄影系統故障，應隨即啟用備用系統，損壞

部份廠商應即派員檢修。 

 第五條：保全責任： 

一、疏濬區內機具如有失竊、遭破壞，廠商應負責賠償，賠償金額以

支出標得標廠商提出之賠償金額賠償，（廠商應自行評估是否需投

保，機關不另給保費）。 

二、執勤人員如有監守自盜，或與砂石商串通利用夜間盜採等行為，

一經查獲除移送法辦追究責任外，其損失概由廠商負連帶賠償責

任。 

三、廠商應於疏濬區施設必要之防火設備，否則萬一發生機具車輛失

火時，其損失賠償概由廠商負責，廠商不得異議。 

四、廠商保全人員執勤時不得有睡覺怠勤之情形，若經發現查察屬實，

按罰則辦理，廠商不得異議。 

五、廠商若未能依規定履行本契約時，經機關要求改善，仍未能合乎

契約之要求時，機關得逕行解約。 

六、廠商保全人員應注意汛期之安全，倘發生人員、機具之意外，其

損失概由廠商負責。 

第六條：其他規定事項： 

一、廠商選任保全人員需素行端正，無不良嗜好及前科紀錄。在職期

間服務忠誠，不得無故擅離職守，如有監守自盜或失職行為，其

一切損失概由廠商負責賠償，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二、廠商未依契約書履行義務或不接受機關督導或無能力善盡管理之

責時，經機關書面通知而未能限期改善，機關得視同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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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全人員服務態度欠佳，執勤、巡邏不確實或其他有違保全服務

情事，廠商應即更換不適任人員。 

四、保全人員由機關供給管控貨櫃屋，應妥為愛護使用，其桌椅、電

扇、飲用水等用品概由廠商自行供應。 

五、保全人員執勤服裝應依廠商制式服裝穿著佩帶，態度謙和有禮，

並服從機關人員之督導。 

六、保全人員巡邏所需之用具概由廠商自行依勤務需要供給。 

第七條：服務費金額： 

一、預計自 112 年 3 月 2 日起服務，或依機關通知進駐，其服務費由

機關依契約給付。 

二、服務費用每一個月請領一次，提出申請開具統一發票及保全人員

服勤作業時數表、保全作業日誌併送機關辦理。 

第八條：本契約自服務日起 86 日曆天止（暫訂），如遇機關疏濬作業延期，廠

商亦應依契約相關條文繼續履行服務，其服務費按契約金額給付。另

廠商應於 112 年  月  日（或依機關通知進駐日）前完成監視系統交

接與操作，並自當日上午 8 時起進駐服務或依機關通知進駐。 

第九條：疏濬區應保持 24 小時有保全人員，不得有因接班較慢，而出現空檔；

若因此遭機關等人員查獲，依第拾伍條規定罰則辦理。 

第十條：本契約之終止： 

一、廠商因故需要提前解約，非機關之過失，廠商應負賠償金額之服

務費。 

二、廠商對於履行本契約各項規定及因解約而發生之一切義務，均負

連帶責任。並放棄民法第 745 條規定先訴抗辯權，倘發生訴訟時，

雙方均同意以台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指揮、督導與管理： 

廠商幹部應實施不定期之督導、檢查保全人員執勤狀況，保全人員需

每日填寫勤務工作日誌，以強化執行功效。 

第十二條：簽訂契約後，其契約未經雙方同意，不得將其契約之權利與義務全

部或部份讓與第三人。 

第十三條：本契約一式正本2份副本6份，機關執正本1份、副本5份，廠商執正

本1份、副本1份，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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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本契約書內容如有增刪修改，需經由機關、廠商雙方同意後，於增

刪處加蓋機關、廠商雙方代表人印章後生效。 

第十五條：本契約雙方應共同遵守，廠商若有違契約各條文，依契約內補充說

明書罰則辦理，廠商不得異議，廠商並同意放棄抗辨先訴權。其罰款

總金額及廠商責任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本契約如因本局臨時需要增加項目時，其新增項目、新單價以議價

方式辦理，而本局如有緊急需求時，廠商應即先行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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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約  人 

 

 

機      關：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 
 

代 表 人： 
 

住   址： 
 

電      話： 
 

機 關 蓋 章： 

 

 

 

 

 

 

 

 

 

 

廠      商： 
 

負 責 人： 
 

住      址： 
 

電      話： 

 

統 一 編 號： 
  
廠 商 蓋 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局長  李宗恩 

印 

印 


